关于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劳动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劳动关系确认

（一）企业内部退养人员、待岗人员以及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并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件的，按劳动关系处理。

（二）用人单位招用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的，按劳务关系处理。

（三）用人单位招用年满十六周岁的在校学生的，按劳务关系处理。

（四）网络平台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按双方约定处理。实际履行与约定不一致或双方未约定的，以实际履行情况认定。
二、劳动合同订立

（五）劳动合同应当用中文书写，也可以同时用外文书写。中、外文劳动合同文本内容不一致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日期不一致的，以最后的签字或者盖章日期为劳动合同生效时间。一方未署明签字或者盖章日期的，以另一方签字或者盖章日期为劳动合同生效时间。双方均未署明签字或者盖章日期的，以劳动合同期限开始时间为劳动合同生效时间。

（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名。用人单位应保证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递、储存等满足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确保其完整、准确、不被篡改。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和上述要求的电子劳动合同一经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八）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协议，名称虽非劳动合同，但协议内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内容，具备劳动合同本质特征的，视为双方已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九）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明确约定工作地点。如因用人单位经营模式、劳动者工作岗位性质等特殊情况而无法明确约定的，用人单位应事先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说明。

（十）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期限为十一个月。

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未依法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满一个月的次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支付二倍工资的最长期限为十一个月。

（十一）用人单位曾向劳动者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的，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十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事后补签的，除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补签劳动合同外，视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十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双方可以约定明确的劳动报酬数额，也可以约定适用用人单位制定的薪酬制度。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十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1.劳动合同期满续订劳动合同的；

2.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3.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者工作岗位变更的；

4.用人单位招用同一劳动者且上次招用时双方约定的试用期已实际履行或者已部分履行的；

5.用人单位与初次就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指令性安置的复退军人以及军转干部随调家属等政策性安置人员订立劳动合同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五）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工治疗的，在规定的医疗期内，试用期中止。医疗终结或者医疗期满后试用期继续履行。

（十六）劳动合同法定续延期间，用人单位可以不与劳动者续延书面劳动合同。续延书面劳动合同的，不视为再次订立劳动合同。

（十七）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出现法定续延情形，法定续延情形消失时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十八）劳动者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但与用人单位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用人单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情形外，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双方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履行，不适用本意见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没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第二次劳动合同期满时，用人单位不得单方终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不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外。

   三、劳动合同履行和变更

（二十）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时，可以约定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六个月内，调整其工作岗位，变更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但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二十一）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决定降低劳动报酬的，不视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二十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劳动合同中止的情形消失，应当恢复履行劳动合同的剩余期限。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无法恢复履行的，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四、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

（二十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

1.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且劳动者不再提供劳动的；

2.用人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且劳动者不再提供劳动的；

3.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停保手续或者档案转移手续，且劳动者不再提供劳动的。

（二十四）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但在劳动者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的，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有关经济补偿的规定。

（二十五）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依照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不以2008年1月1日为界分段计算。

（二十六）用人单位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与试用期内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五、其他规定

（二十七）非全日制用工不适用带薪年休假、加班加点、医疗期、防暑降温费等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意见自2020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X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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